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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96� � � � � � � �股票简称：钱江生化 编号：临2022—040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30日

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

阮国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近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

变更为阮国强，其他内容不变，变更后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1、名称：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29396622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法定代表人：阮国强

5、住所：浙江省海宁市海州街道钱江西路178号钱江大厦19-21层

6、注册资本：捌亿陆仟陆佰伍拾捌万伍仟柒佰陆拾陆元

7、成立日期：1993年10月28日

8、营业期限：1993年10月28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兽药生产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生产许可证》），饲料添加剂的生产

与销售（范围详见《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肥料生产（凭许可证经营）。 肥料销售，生物农药，酶制

剂，赤霉素，柠檬酸的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与销售；

经营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

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济信息咨询，供热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0643� � � �证券简称：爱建集团 公告编号：2022-022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16 － 2022/6/17 2022/6/17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4月20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批准以实施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已回购股份）1,612,172,2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20元人民币（含税），本次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也不使用未

分配利润进行送股。

本次权益分派以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1,621,922,452股，扣除公司已回

购股份9,750,174股后， 即以1,612,172,278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22元人民币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54,677,901.16元。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申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本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

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股，故公司流通股份不发生变化，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的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

的每股现金红利：

我司总股本为1,621,922,452股，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户中已回购的A股股

份合计9,750,174，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总数为1,612,172,278股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612172278*0.22）÷1621922452=0.2187元

综上，本次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187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16 － 2022/6/17 2022/6/1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所持股份的现

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

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

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2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22�元，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

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有关规

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

税， 即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98�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

人民币0.19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

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后每股人民币 0.198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

法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46号

联系部门：董监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4396600

传真：02164691602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3568� �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2-058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大股东一致行动

人王素勤女士、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46,117,39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为11.212%；公司董事陈革先生、监事汪和平女

士、副总裁程鹏先生等7名董监高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7,342,30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比例为2.098%。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1年11月17日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

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93号）， 披露了公司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

计划，大股东一致行动人王素勤女士、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生、章锦福先生和章小建先生

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窗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

持），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900万股，占公司2021年11月16日总股本比例

为0.716%；陈革先生、汪和平女士、程鹏先生等7名董监高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等不得减持股份期间不减持），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不

超过4,823,100股，占公司2021年11月16日总股本比例为0.384%。若上述减持期间公司有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

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公司大股东一致行动人王素勤女士、朱善银先生、朱善玉先

生、章锦福先生、章小建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3,831,97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0.294%，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10,300,000股，其中，王素勤女士因资产规划需要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给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飞龙2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上海

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巡洋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合计转让公司股份3,000,000

股。 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14,131,975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84%；公司董事陈革先生、监事刘习兵先生、副总裁程鹏先生、朱达海先生等7名董监高

累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1,476,10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13%，另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450,000股，合计减持1,926,10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4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大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已届满，减持计划已实

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素勤 5%以下股东 47,767,002 3.801% IPO前取得：47,767,002股

朱善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2,893,841 3.414% IPO前取得：42,893,841股

朱善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9,951,419 3.179% IPO前取得：39,951,419股

章锦福 5%以下股东 20,531,610 1.634% IPO前取得：20,531,610股

章小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105,493 0.725%

IPO前取得：9,094,216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1,277股

陈革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983,901 0.397% IPO前取得：4,983,901股

程鹏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701,883 0.295%

IPO前取得：3,664,8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7,083股

李建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24,040 0.074% IPO前取得：924,040股

汪和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066,000 0.562% IPO前取得：7,066,000股

刘习兵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68,690 0.061% IPO前取得：768,690股

程五良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820,650 0.145% IPO前取得：1,820,650股

朱达海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003,253 0.796%

IPO前取得：9,985,703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7,550股

注：上述“持股比例” 指持股数量占公司2021年11月16日总股本1,256,542,551股的

比例。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王素勤 47,767,002 3.801% 一致行动协议

朱善玉 42,893,841 3.414% 一致行动协议

朱善银 39,951,419 3.179% 一致行动协议

章锦福 20,531,610 1.634% 亲属关系

章小建 9,105,493 0.725% 亲属关系

合计 160,249,365 12.753% —

注：上述“持股比例” 指持股数量占公司2021年11月16日总股本1,256,542,551股的

比例。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王素勤、朱

善玉、 朱善

银、章锦福、

章小建

3,831,

975

0.294

0%

2021/12/9～

2022/6/9

集中竞价

交易

33.21 －

37.90

142,501,

304.49

未完 成 ：5,168,

025股

146,

117,390

11.21

2%

陈革

527,

408

0.040

5%

2021/12/9～

2022/6/9

集中竞价

交易

31.95 －

37.18

18,665,

192.32

未完成：172,592

股

4,456,

493

0.342

%

程鹏

272,

700

0.020

9%

2021/12/9～

2022/6/9

集中竞价

交易

31.10 －

37.16

8,774,

008.00

未完成：527,300

股

3,429,

183

0.263

%

李建勇

60,

000

0.004

6%

2021/12/9～

2022/6/9

集中竞价

交易

36.30 －

36.95

2,194,

500.00

未完成：171,000

股

864,040

0.066

%

汪和平

206,

000

0.015

8%

2021/12/9～

2022/6/9

集中竞价

交易

36.90 －

37.26

7,645,

980.00

未完成：294,000

股

6,410,

000

0.492

%

刘习兵

40,

000

0.003

1%

2021/12/9～

2022/6/9

集中竞价

交易

37.60 －

37.60

1,504,

000.00

未完成：152,100

股

728,690

0.056

%

程五良

320,

000

0.024

6%

2021/12/9～

2022/6/9

集中竞价

交易

36.85 －

37.80

11,966,

400.00

未完成：80,000

股

1,500,

650

0.115

%

朱达海

50,

000

0.003

8%

2021/12/9～

2022/6/9

集中竞价

交易

36.50 －

36.50

1,826,

500.00

未完成 ：1,950,

000股

9,953,

253

0.764

%

注：

1、上述“计划减持比例” 指计划减持数量占公司当前总股本1,303,241,100股的比

例；

2、 在本次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 王素勤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5,

000,000股，其中，因资产规划需要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给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

飞龙2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巡洋12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合计转让公司股份3,000,000股。 朱善玉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1,500,000

股。 朱善银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3,600,000股。 章锦福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200,000股。汪和平女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450,000股。上表中当前持股

数量及比例为减持计划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两种方式减持后的最终持有量。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0730�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高科 公告编号：临2022-023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近期已任期届

满。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换届工作

尚在积极筹备中，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及稳定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及监事会将延期换届。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换

届选举工作完成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

人员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对公司正常运营产生影响。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

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00730� � �证券简称：中国高科 公告编号：2022-024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072元（含税）。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0072元， 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按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 和香港市场投资者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648元。 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072

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15 － 2022/6/16 2022/6/1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4月22

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86,656,00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07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223,923.21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6/15 － 2022/6/16 2022/6/1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公司所有股东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

证监会颁布的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 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字〔2004〕78号）等有关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0072元。 待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指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

割公司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0576

元；如其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0648元；如其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072元（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0.0064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

利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账户派

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0648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

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

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

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07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就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向公司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2524234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88606� � � �证券简称：奥泰生物 公 告编号：2022-028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徐建明持有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奥泰生物” ）3,456,0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1%。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于2022年3月25日解除限售后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徐建明因自身资金需要，拟在本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数量不超过1,000,000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86%,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1%。 若在上述减持期间，公司有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对应的减

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的调整。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2022年6月9日收到股东徐建明出具的《关于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

的告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徐建明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456,005 6.41% IPO前取得：3,456,00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

因

徐建明

不 超 过 ：1,

000,000股

不 超 过 ：

1.86%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过：1,000,000股

2022/7/4 ～

2023/1/3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

金 需

要

注：竞价交易减持的减持时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即2022年7

月4日至2023年1月3日）。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徐建明承诺如下：

（1）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锁定期” ）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本次发行前直接

及/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及/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如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科创板上市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股

东转让上市公司股票的限制性规定发生变更，将按照变更后的规定履行股份锁定义务。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相关股份转让和交易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监管部门有关规定、规则和要求执行。

（2）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本人将严格遵守已做出的关于所持发行人股份的股份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在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下简称“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 )，审慎制

定减持计划，并通过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允许的交易方式逐步减持；

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应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

时、准确地履行通知、备案和信息披露义务。在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发

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自公司上市后至减持期间，如公司发生

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自本人及本人的一致行动人（如有）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数量低于发行人总股本的5%时，本人可不

再遵守上述承诺。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同意应将违反承诺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公司所有。

如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科创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有5%以上股份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上市公司股票的限制性规定发生变更，本人将

按照变更后的规定履行相应义务。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上述计划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自主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 价格等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

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本减持计划实

施期间，前述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88259� � �证券简称：创耀科技 公告编号：2022-20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0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15 2022/6/16 2022/6/16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5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0,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0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15 2022/6/16 2022/6/1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重庆创睿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凯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凯风厚泽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宁波

保税区美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

上述第（1）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2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

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27元。 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

自行申请办理。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4）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后每股人民币0.27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由公司代扣代缴

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

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相关企业或个人

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

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6）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

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创耀科技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12-62559288

特此公告。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股票代码：002510� � � � �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2022-026

债券代码：128090� � � � � �债券简称:汽模转2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基本信息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4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2022年5月13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变

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n）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和《二〇二

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近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主要变更事项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

玖亿肆仟壹佰肆拾玖万陆仟叁佰陆拾壹

元人民币

玖亿肆仟壹佰陆拾贰万贰仟零伍拾伍元人民币

二、 变更后《营业执照》的主要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0705897

名称：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航天路77号

法定代表人：任伟

注册资本：玖亿肆仟壹佰陆拾贰万贰仟零伍拾伍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日

营业期限：1996年12月0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模具设计、制造；冲压件加工、铆焊加工；汽车车身及其工艺装备设计、制造；航空航天产

品零部件、工装及地面保障设备设计与制造；技术咨询服务(不含中介)；计算机应用服务；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3020�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立方制药 公告编号：2022-024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房屋征收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基本情况

2021年12月6日，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拟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金寨立方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寨立方” ）与金寨县安居服务中心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 ）。

根据补偿协议约定，金寨立方可获得征收补偿款人民币29,331,7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2月

8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二、进展情况

根据2021年12月6日签署的补偿协议约定，由于金寨立方申请延期至2022年6月6日腾空交房，不再

享受搬迁奖励（协议内50万扣除）；同时，金寨县安居中心根据《安徽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皖信审（2022）179号），减去空调移机费2,500元和监控设施中36个探头费用重复评估1,800

元，合计4,300元。

综合上述， 金寨县安居服务中心支付给金寨立方的总征收补偿款金额为人民币28,827,400元。

2022年6月9日，金寨立方已收到全部征收补偿款人民币28,827,400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征收拆迁事项所获得的补偿款，金寨立方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政策的相关规定进行

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本次收到的补偿款

不会对公司2022年度利润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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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 ）为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7年实施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定持续督导期至2018年12月31日止，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独立财务顾问将对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事项继

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2022年6月8日，公司接到中银证券《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通知》。 中银证券原指派的独

立财务顾问主办人赵渊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 不再担任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

问主办人。为了切实做好持续督导工作，根据《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中银证券决定委派贾留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接替赵渊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独立财务顾问主

办人，继续履行相关职责。

本次更换后，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独立财务顾问中银证券主办人变更为周煜婕女士和贾留喜先生。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

附件：贾留喜先生简历

贾留喜先生，现任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板块股权融资二部副总裁，具有10年以上投

资银行工作经验，曾负责或参与山东出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承销及持续督导、宁波港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之独立财务顾问、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铁塔业务重组暨引战财务顾问等项目。 贾留喜先生具

有保荐代表人及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资格。


